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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根据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分档设定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 

 这一制度同时从供需两个方面着手：受到监管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包括两项，

一是房地产贷款余额占该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二是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占该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这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和居民购

房同时受到影响。 

 《通知》注重精细化管理，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要求分档进行，共有 5 档，

分别是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县

域农合机构、村镇银行，对于每一档机构设置了不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

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越是大型的机构上限越高：最高的是中资大型银

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 40%，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 32.5%，最低的村

镇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 12.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 7.5%。 

 管理制度注重体现区域差异，大型银行监管更严。对于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

机构，以《通知》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为基

准，可以增减 2.5 个百分点。 

 设置有过渡期以保证政策的平稳实施，值得注意的是过渡期的设置与金融机

构当前集中度挂钩。按照《通知》，2020 年 12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

产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超出管理要求，超出 2 个百分点以内的，业

务调整过渡期为自通知实施之日起 2 年；超出 2 个百分点及以上的，业务调

整过渡期为自通知实施之日起 4 年。房地产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的

业务调整过渡期分别设置。 

 虽然过渡期较长，调整方案的制定时间紧迫且需要按季度汇报执行情况。《通

知》要求中资大型银行和中资中型银行于通知实施之日起 1 个月内将调整方

案报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并按季度报告执行情况，适用于第三档、第四

档、第五档的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县域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则

报送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并按季度报告执行情况。 

 政策的出台之前已有预兆，下一步预计将针对居民债务收入比、房地产贷款

风险权重出台相关监管或监测措施。2020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曾表示将推动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

理，逐步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居民债务收入比、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等宏

观审慎政策工具，并指出上述三项政策文件已经制定完毕，将在合适的时间窗

口逐步实施。 

 监管要求影响不大：（1）政策旨在增强银行抵御房地产市场波动的能力，防

范房地产贷款过度集中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在 2021 年流动性边际收

紧之际，这一政策有助于流动性进一步脱虚向实，集中到制造业、小微企业等

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领域中去；（2）目前部分银行（详见表格）略超

上限，考虑到过渡期较长，调整产生的冲击有限。 

风险提示 

 房地产贷款超预期压减影响房地产长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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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当前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2020年 6月）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 房地产业贷款占比 两者合计 

交通银行 20.9% 5.6% 26.5% 

工商银行 30.5% 5.3% 35.8% 

农业银行 30.5% 5.5% 35.9% 

中国银行 30.2% 8.3% 38.5% 

建设银行 34.4% 4.7% 39.0% 

邮储银行 33.6% 1.5% 35.2% 

平安银行 18.2% 11.1% 29.3% 

浦发银行 19.3% 8.6% 27.9% 

兴业银行 25.7% 8.0% 33.7% 

招商银行 24.7% 8.5% 33.2% 

光大银行 15.1% 8.0% 23.1% 

民生银行 12.5% 13.2% 25.8% 

中信银行 19.8% 6.9% 26.7%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2：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 

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档类型  
房地产贷款

占比上限 

个人住房贷款

占比上限 

第一档：中资大型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40% 32.50% 

第二档：中资中型银行  

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进出口银

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

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 

27.50% 20% 

第三档：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 

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 

大中城市和城区农合机构 
22.50% 17.50% 

第四档：县域农合机构 

县域农合机构 17.50% 12.50% 

第五档：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 12.50% 7.50%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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